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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现场会议时间：2018 年 12 月 27 日（星期四）下午 2:30，预计会期半天 

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 4 号华滨国际大酒店 

会议召集人：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 

会议召开方式：与会股东和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的方式审议通过有关提案。本次会议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的 A

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的 A 股股东既可参与现场投票，也可以

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公司 A 股股

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其中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

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或同一股份在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均以第一

次表决为准。  

现场会议安排： 

会议主席宣布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开始。 

第一项，与会股东及代表听取并审议各项议案。 

    普通决议案 

1.0、 审议及批准《关于本公司与中国华电订立框架协议的持续关联交易的

议案》。 

1.01、本公司向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华电”）及其子公司和直

接或间接持股 30%或以上的被投资公司购买燃料及该持续关联交易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的财政年度的年度上限为人民币 70 亿元。 

1.02、本公司向中国华电及其子公司和直接或间接持股 30%或以上的被投资公

司购买工程设备、产品和服务及该持续关联交易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的财政年度的年

度上限为人民币 80 亿元。 

1.03、本公司向中国华电及其子公司和直接或间接持股 30%或以上的被投资公

司供应煤炭和服务及该持续关联交易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的财政年度的年度上限为人

民币 130 亿元。 

    2、审议及批准与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财务”）签署了

《本公司与华电财务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为期三年。建议日均存款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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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亿元，且不高于华电财务向本公司提供的贷款余额。 

第二项，与会股东及代表讨论发言。 

第三项，与会股东及代表投票表决。 

1、计票人统计现场投票结果并汇总网络投票结果后，宣布股东大会投票结

果  

2、董事会秘书宣读《本公司股东大会决议》 

3、与会董事签署会议文件 

会议主席宣布本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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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议案一：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关于本公司与中国华电订立框架协议之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公司就 2019 年持续性关联交易及其额度预计和框架协议提交了八届董事

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本公司于 2018年 11

月 2日，与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华电”）就以下事项： 

（1）本公司向中国华电及其子公司和直接或间接持股 30%或以上的被投资

公司购买燃料及该持续关联交易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的财政年度的年度上

限为人民币 70亿元； 

（2）本公司向中国华电及其子公司和直接或间接持股 30%或以上的被投资

公司购买工程设备、产品和服务及该持续关联交易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的

财政年度的年度上限为人民币 80亿元； 

（3）本公司向中国华电及其子公司和直接或间接持股 30%或以上的被投资

公司供应燃料和服务及该持续关联交易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的财政年度的

年度上限为人民币 130 亿元。 

签署了《关于购买(供应)燃料、设备和服务框架协议》。公司将严格按照协

议条款和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遵循公平、公正、合理的一般商业原则，各项关

联交易均控制在规定的最高限额内。2019 年度框架协议项下交易的对价，将由

订约方同意及确认，并根据当时市场价格情况，按照公平交易原则进行磋商和决

定。公司确保(i)就中国华电向公司提供产品及服务的交易而言，该等交易的条

款不逊于独立第三方所提供的条款；及(ii)就涉及公司向中国华电提供产品及服

务的交易而言，该等交易的条款不优于向独立第三方提供的条款。实际操作时，

买卖煤炭时的市场价格一般根据发出采购订单时的当地现货市场价格厘定。当地

现货市场价格一般参考以下原则厘定：两名或以上独立大型煤炭企业的有关报

价；如果没有相关报价的情况下，煤炭价格须参考若干独立煤炭价格指数厘定，

包括（但不限于）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等。销售煤炭则根据发出销售订单时的

当地现货市场价格厘定。中国华电向公司提供产品及服务的对价主要通过招标程

序来确定。公司与中标人在投标价格的基础上举行进一步的磋商，公司参考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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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及产品的历史价格及趋势，确保中标人提供的投标价格对公司而言是公平合

理的。公司向中国华电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对价将参考：(i)公司就提供该等产品

和服务的成本；及(ii)公司向独立第三方提供类似产品和服务收取的服务费用厘

定。 

具体情况请参见公司于 2018年 11月 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的《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持

续关联交易公告》。同时，按照《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的要

求，本公司聘请了嘉林资本有限公司担任上述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由其对

上述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合理性及公允性等内容进行了评估，出具了独立财务顾

问报告并建议独立股东对上述议案投赞成票。独立董事委员会亦出具了独立意

见。 

按照《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述框架协议属于关联交易，须股东大会批准。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也不计入计算投票表决总票数。 

授权总经理或其授权人士对协议酌情修改，并在达成一致后签署该协议，并

按照《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完成其他必须的程序和手续。 

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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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议案二：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关于本公司与华电财务订立金融服务协议之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公司就与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持续性关联交易及其额度预计和框

架协议提交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2 日与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财

务”）签订了《金融服务框架协议》，规定在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的三个财政年度内，本公司在华电财务每天存款余额的上限为人民币 90

亿元，且不高于华电财务给予本公司的每天贷款余额。 

具体情况请参见公司于 2018年 11月 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的《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持

续关联交易公告》。同时，按照《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的要

求，本公司聘请了嘉林资本有限公司担任上述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由其对

该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合理性及公允性等内容进行了评估，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

报告并建议独立股东对该议案投赞成票。独立董事委员会亦出具了独立意见。 

按照《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述框架协议属于关联交易，须股东大会批准。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也不计入计算投票表决总票数。 

现提请独立股东审议、批准上述交易，即在本公司存放于华电财务的每天存

款余额上限为人民币90亿元（包括应计利息），且不高于华电财务给予本公司的

日均贷款余额的条件下，本公司与华电财务签署为期三年（2019年1月1日至2021

年12月31日止）的《金融服务框架协议》，并授权总经理及其授权人士签署所有

该等文件及/或采取必要的行动，以完成上述交易及其项下的所有交易或附带的

任何事项。 

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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